
1 

2022 年 6 月 27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競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報告

目的

本文件概述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自  2021 年  6 月提交

報告以來的工作，以及對 2022-23 年度的展望。 

概要

2. 過去一年，縱然面對疫情持續的挑戰，競委會在不同的工作

範疇仍立下多個里程碑。當中，競委會的主要工作成果包括：

(a) 就四宗合謀案件入稟競爭事務審裁處（審裁處），涉及

共  11 間業務實體及七名人士，分別涉嫌在入信機銷售、公

共屋邨清潔服務、旅遊景點門票及車票銷售，以及冷氣工程

項目中，從事嚴重反競爭行為 1；

(b) 首次與香港警務處轄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採取聯合

行動，搜查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及多個承建商，他們涉嫌於一

次大廈維修工程招標中，從事合謀行為及其他刑事罪行；

(c) 就兩宗分別關於網上外賣平台及私家車保用條款的調查，公

開邀請業界及其他公眾人士提供資料；

(d) 發表與《競爭條例》（《條例》）第  60 條「承諾」有關的政

策  2，就競委會處理承諾的程序，及在決定接受承諾是否恰

1  嚴重反競爭行為包括 (a)訂定、維持、調高或控制貨品或服務的供應價格； (b)為生產或供應

貨品或服務而編配銷售、地域、顧客或市場； (c )  訂定、維持、控制、防止、限制或消除貨

品或服務的生產或供應；及(d)圍標。  
2  《條例》第 60 條規定，如某人作出採取或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承諾，而競委會認為該承諾對釋

除可能違反競爭守則的疑慮屬適當的，競委會可接受該承諾並同意不就該承諾所涵蓋的事宜

展開或繼續調查，以及不在審裁處提起或繼續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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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補救措施時會考慮的因素，向法律界及商界提供清晰指

引；

(e) 就各行業、體育、專業及工商協會／組織的入會條件及程序

在《條例》下可能涉及的競爭風險，發表意見公告；及

(f) 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合辦首個競爭法培訓課程，為超

過  600  名律師、合規人員及商界代表舉辦為期三日的網上

課程；以及為超過  80 名於近年入職的政務主任進行面授培

訓。

有關工作成果列於附件 A。  

3. 競委會在過去一年的執法、政策及倡導工作在下文詳述。

主要執法數據

4. 競委會在執法工作方面的主要統計數據概述如下：

自 2015 年 12 月3 自 2021 年 6 月 

已展開初步評估

源於投訴 

經轉介／競委會自行調查的個案 

241 

180 

61 

16 

9 

7 

已展開調查 49 6 

執法結果

入稟審裁處 

非訴訟方式處理 

15 

11 

4 

4 

4 

0 

3 《條例》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全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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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及調查

初步評估 

5. 競委會其中一項主要職能，是調查可能違反競爭守則的行為

及執行《條例》的條文。同時，不論個案是源於接獲的投訴、政府及

公營機構的轉介、或由競委會自行調查（例如從公眾查詢中識別到懷

疑個案，或競委會主動展開調查），競委會須有「合理因由懷疑」有

違反《條例》下競爭守則的情況發生時，方可根據《條例》展開調

查。

6. 競委會每年均接獲並審視約  200 至  300 宗投訴 4。然而，當

中許多投訴是基於錯誤理解《條例》、缺乏實質內容或屬於微不足道

等。根據《條例》，競委會毋須調查這些投訴 5。

7. 就其他投訴，以及競委會自行展開調查和接獲的轉介個案，

競委會會先進行初步評估，以確定是否有「合理因由懷疑」而足以展

開調查。自 2021 年 6 月，競委會已就 16 宗新個案展開初步評估。

8. 根據《條例》，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對關於電訊及廣

播業的反競爭行為具有管轄權。自  2021 年  6 月，競委會已將八宗有

關電訊／廣播業的個案轉介通訊局 6跟進。

調查 

9. 根據初步評估的結果，當競委會信納存在所須的「合理因由

懷疑」，便可就案件展開調查，並運用《條例》所賦予的調查權力 7，

向有關人士搜集文件及資料。自  2021 年  6 月，競委會共就六宗新個

案展開調查，個案涉及不同行業的懷疑反競爭行為，當中包括房地產

4  由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競委會接獲 224 宗投訴（自 2015 年 12 月起計 2 229 宗），投訴人主要

關注合謀行為、操控轉售價格及交換資料。

5  《條例》第 37 條規定，當競委會認為調查某投訴並不合理時，競委會沒有責任調查有關投訴，特別是

當競委會認為有關投訴屬微不足道、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時；或當有關投訴是基於錯誤理解的、或缺

乏實質內容時，競委會可以拒絕進行調查。

6  自 2015 年 12 月起，競委會已將合共 154 宗有關電訊／廣播業的個案轉介通訊局。 
7  調查權力的例子包括要求有關人士交出文件或資料、要求有關人士出席競委會聆訊並回答問題，及憑

手令進入並搜查相關處所。競委會在初步評估階段索取所需資料時，只可取得有關人士自願提供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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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物業管理、燃油及能源資源、銀行、金融與保險產品及服務、資訊

科技、電訊，以及食品及雜貨業。  
 
10. 過去一年，競委會採用了新的調查和執法策略，包括首次邀

請公眾提供資料以協助調查。  2022 年  1 月及  3 月，競委會分別就網

上外賣平台及汽車維修及保養市場，邀請有關人士及業界提供可能有

助評估業內潛在反競爭行為的資料，接獲的反應令人鼓舞。競委會未

來將繼續就合適的個案，邀請公眾提供資料。 
 

11. 競 委 會 亦 首 次 與 其 他 執 法 機 構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2022 年  1 月，競委會與香港警務處轄下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採取聯合行動，搜查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及多個參與投標的承建商

的辦公室，他們涉嫌於屯門一幢工廈的大廈維修工程招標中，從事反

競爭行為。此外，在另一宗案件的調查行動中，因懷疑有人妨礙競委

會的搜查工作，涉嫌干犯《條例》所訂的刑事罪行，競委會已將案件

轉交警方跟進。  
 
 
執法結果 
 
12. 競委會在調查後，如有「合理因由相信」違反《條例》的情

況已經發生，便可因應每宗案件的性質及案情，決定在審裁處展開法

律程序，要求審裁處頒令罰款或頒布取消董事資格令，或採取適當的

非訴訟方式處理。 
 
競爭事務審裁處 
 
13.  2021 年  6 月至今，競委會就四宗新案件入稟審裁處，案件

共涉及 18 名答辯人（包括業務實體及個人），詳情如下－ 
 

(a)  2021 年  11 月，競委會在審裁處向三間業務實體展開法律

程序，它們涉嫌在銷售香港公營及私營機構常用的入信機

時，參與合謀行為。本案是首次所有涉案的業務實體於調查

階段便與競委會合作，亦是首宗根據競委會《合作及和解政

策》全面解決的案件。 
 
(b)  2021 年  12 月，競委會在審裁處向兩間業務實體及三名人

士展開法律程序，他們涉嫌在提交予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的  17 份標書的過程中交換商業敏感資料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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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謀定價，有關招標涉及房委會管理的公共屋邨及大廈的清

潔服務。 
 
(c)  2022 年  1 月，競委會就旅遊服務合謀定價案件，在審裁處

向四間業務實體及一名人士展開法律程序。這宗案件是競委

會首次因應案件的性質及案情，運用《條例》賦予不同的權

力，有效及合乎比例地解決違反競爭的問題，包括向在調查

初期與競委會合作的各方發出違章通知書 8、與在較後階段

向競委會提出合作的各方達成和解，並共同經各方同意向審

裁處申請罰款及取消董事資格等命令，以及入稟審裁處控告

不合作的各方。 
 

(d)  2022 年  6 月，競委會在審裁處向兩間業務實體及三名人士

展開法律程序，涉案的業務實體在回覆本地有關冷氣工程的

報價邀請或招標時，涉嫌圍標、合謀定價及瓜分市場。 
 
14. 包括上述案件在內，競委會至今已就  11 宗案件入稟審裁

處，共涉及  55 間業務實體及個人。在審裁處已經作出裁決的五宗案

件中，競委會全獲判勝訴。上述案件裁決的簡介，收錄於附件 B。  
 
15. 審裁處早前就有關本港兩個公共屋邨（安達邨及安泰邨）進

行裝修工程時有業務實體涉嫌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的案件作出裁決，

並 向 答 辯 人 判 處 罰 款 ； 競 委 會 其 後 就 有 關 罰 款 提 出 上

訴。  2022 年  6 月，上訴庭頒下判詞，裁定競委會勝訴。五個答辯的

建築及工程承建商，分別在進行上述裝修工程時，借出牌照予分判

商。上訴庭同意競委會的觀點，指不能只是基於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

的協議是由答辯人的分判商訂立，以及答辯人並沒有直接參與反競爭

行爲，而減輕它們的罰款。裁決亦確認，除了直接參與反競爭行爲的

各方，競委會亦可向與他們組成同一業務實體的其他公司或人士追討

全額罰款。 
 
非訴訟方式 
 
16. 自  2015 年  12 月以來，競委會在四宗案件採用了非訴訟方

式處理，包括根據《條例》第  60 條接受承諾及《條例》第  67 條發

出違章通知書，達致執法結果。 
 
                                                      
8  2021年2月，競委會向在案件中擔當「促成者」的其他七間企業發出違章通知書，它們亦接納了該通知

書作為解決方法。 



 
 

6  

 
集體豁免命令 
 
17. 在某些情況下，競委會可就特定類別的協議發出集體豁免命

令，將這些協議豁除於《條例》下「第一行為守則」的適用範圍。競

委會於  2017 年  8 月，曾就航運公司之間的船舶共用協議發出集體豁

免命令，該命令將於  2022 年  8 月屆滿。競委會在完成審視後，於

2022年  5 月發出通知，建議將該命令續期四年，並邀請各界人士就

此提交申述。競委會將會在考慮有關申述後，作出最後決定。 
 
 
執法政策及意見文件 
 
18. 過往幾年，競委會就執法的各項主要範疇，訂立了多份政策

文件。就此，在  2021 年  11 月，競委會發布了第五份政策文件，就

《條例》第  60 條中所述的「承諾」，闡釋有關政策，為商界提供指

引，並鼓勵企業在合適的情況下作出承諾。 
 
19. 另外，為鼓勵及協助企業遵守《條例》，競委會不時就特定

的競爭問題發表意見公告。就此，在  2021 年  7 月，競委會發表了第

四份意見公告，列舉多個實用的假設示例，向各行業、體育、專業及

工商協會／組織等提供意見，闡述這些協會／組織的入會條件在哪些

情況下，有機會違反《條例》下的競爭守則。 
 
 
提供政策意見及接觸公營界別 
 
20. 競委會另一項重要的法定職能，是就競爭事宜向特區政府提

供意見。  2021 年  6 月至今，競委會已就  30 多項公共政策，向多個

政策局、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提供意見，例子包括巴士專營權、「劏

房」租務管制、街市攤檔競投、物業管理採購等。 
 
21. 為進一步推動政策制定者及行業監管機構建立鼓勵競爭的文

化及思維，競委會於  2021 年  11 月與公務員事務局合作，為超

過  80 名於近年入職的政務主任舉辦培訓課程，介紹競爭法及相關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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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及教育 
 
22. 競委會繼續透過各類型的外展及宣傳活動，提升公眾對《條

例 》 的 認 識 ， 鼓 勵 各 界 守 法 。 儘 管 受 疫 情 影 響 ， 競 委 會

由  2021 年  6 月至今，共舉辦了逾  50 場實體或網上講座、工作坊及

傳媒活動。當中部分是為公眾人士簡介《條例》，有些則專為特定對

象而設，例如專業團體及特定行業，包括物業管理、建造業、旅遊及

酒店業、金融業等。 
 
23. 2021 年  11 月，競委會與中大法律學院舉辦首個競爭法培訓

課程。其中為期三日的網上課程反應熱烈，吸引了超過  600 位律

師、合規人員及企業代表參加，獲得不少好評。  
 

24. 競委會繼續鼓勵大學生及研究生對競爭法培養更濃厚的興

趣，及更深入認識競爭法，以期推動本港的競爭法研究。過去一年，

競委會與中大及香港城市大學的法律學院合作，舉辦競爭法專題寫作

及報告比賽。 
 
25. 年內，競委會展開了兩項公眾教育活動 ─  

  
(a)  2021 年  7 月，競委會藉東京奧運熱潮推出宣傳活動，除了

於電視、電台和網上播放廣告外，還透過社交平台進行推

廣，提醒企業公平競爭的重要性，並鼓勵它們向競委會舉報

反競爭行為。 
 

(b)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競委會為迎接《條例》全面生效六

周年，在本地主要報章及網上媒體推出一系列特約報導及影

片，重點介紹競爭法體系為本港各行各業及社會帶來的改

變，並於  2021 年  12 月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總結競委

會六年來的工作。 
 

26. 年內，競委會亦加強利用社交媒體，在其  Facebook 專
頁、  Instagram 及  LinkedIn 帳戶上載約  170 條有關競爭法及競委會

工作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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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7. 執行《條例》繼續是競委會的重點工作，競委會將繼續投放

資源，對能夠為香港的競爭及消費者帶來最大整體利益的個案作出調

查及採取執法行動，並會聚焦以下三方面：

(a) 競委會將繼續優先調查影響民生或弱勢社群（例如低收入人

士）的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尤其嚴重；

(b) 競委會會重點打擊把公帑視為目標的合謀者，以防止他們剝

削香港市民利益以謀取私利。就此，除了合謀騙取政府部門

或公營機構採購合約的行為外，競委會亦會重點打擊涉及政

府資助計劃的個案，尤其是政府為協助本地企業而推出的計

劃；以及

(c) 數碼經濟發展蓬勃，全球各地的競爭執法機構正將視線轉移

至影響數碼市場的行為。由於疫情進一步加快了商業活動轉

移到網上的步伐，競委會預期，未來將有更多個案與數碼市

場有關。

28. 競委會亦委託了顧問公司進行有關香港網上零售業的研究，

以更深入了解業界情況，以及潛在的競爭問題，包括可能妨礙行業發

展的因素及損害競爭的做法。

29. 競委會將繼續透過跨平台的宣傳教育活動，積極接觸公眾及

企業。為了讓公衆對競委會入稟審裁處的首數宗案件（包括法庭已聆

訊及作出裁決的案件）有更透徹的了解，競委會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電視實況劇，將有關個案改編搬上熒幕。視乎疫情發展，預計劇集最

快將於 2022 年年底推出。

30. 此外，競委會將繼續留意內地相關法例的發展，並相應地推

進與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共同製作小冊子的工作，該小冊子將闡述

內地及香港競爭法的主要原則，協助在粵港澳大灣區營運的企業了解

及遵守各地相關的競爭法規。

31. 儘管之前受疫情影響而未能進行實體活動，競委會將繼續透

過網上講座及活動與持分者接觸，並會進一步善用社交媒體，更廣泛

地接觸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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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32. 請委員察悉以上報告。

競爭事務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附件 A 

競委會自 2021 年 6 月至今的重要工作成果 

 



 

附件 B 
 

競爭事務審裁處對首五宗案件的裁決 
 

日期 審裁處裁決 
 

2019 年 5 月 
 
 
 
 
 
 

房屋委員會參考名單上的裝修承辦商，在觀塘安達邨一

期提供裝修服務時，同意各自招攬不同樓層的工程，並就

預定的裝修套餐協定價格。  
 
審裁處裁定，十間建築工程公司從事瓜分市場及合謀定

價的行為，違反了《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 
 
審裁處在 2020 年 4 月就涉及這十間裝修承辦商的案件，

作出首宗罰款裁決。其中七間承辦商須繳付《條例》下可

判處的罰款上限 1。此外，所有承辦商均須支付競委會在

有關法律程序中的訟費。  
 
競委會就三間承辦商的罰款提出上訴，上訴庭在 2022 年

6 月裁定競委會勝訴，相關承辦商須繳付更高的罰款。 
 

2019 年 5 月 
 
 
 
 
 
 

一間資訊科技公司收到女青年會就供應及安裝雲端伺服

器系統所發出的招標邀請，並提交了標書。雲端伺服器生

產商為了讓該資訊科技公司中標，於是提供協助，安排其

他公司提交虛假標書，以符合最少五份標書的招標要求。 
 
審裁處裁定，四間資訊科技公司進行圍標，違反了《條例》

的「第一行為守則」。 
 
審裁處於 2020 年 12 月作出裁決，判處該四間資訊科技

公司支付罰款及競委會的訟費。 
 

2020 年 7 月 有關在新蒲崗景泰苑提供裝修服務的裝修承辦商合謀案

件，審裁處裁定，五名答辯人（包括建築／工程公司及有

關人士）從事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違反或牽涉入違反

《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罰款及訟費尚待裁決。  
 

                                                      
1 每項違反《條例》的行為的罰款金額最高可達該業務實體本地年度營業額的10%，最長可達3年。  



 

日期 審裁處裁決 
 

2020 年 10 月 有關在觀塘安泰邨一期提供裝修服務的裝修承辦商合謀

案件，審裁處裁定，九名答辯人（包括建築公司、工程公

司、五金公司及有關人士）從事瓜分市場及合謀定價，違

反或牽涉入違反《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 
 
審裁處於 2021 年 1 月就本案頒下罰則，在香港競爭法體

系下，首次向個人判處罰款及取消董事資格。 
 
競委會就兩間建築及工程承辦商的罰款提出上訴，上訴

庭在 2022 年 6 月裁定競委會勝訴，兩間公司須繳付更高

的罰款。 
 

2020 年 11 月 兩間公司在海洋公園為採購軟件及資訊科技服務而進行

的一次招標中，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以及討論由誰

中標。 
 
審裁處裁定，案中答辯人（一業務實體及一名人士）交換

未來定價資料的行為構成合謀定價，違反或牽涉入違反

《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 
 
按審裁處發出的命令，該業務實體須支付罰款，而兩名答

辯人均須共同及個別地支付競委會的訟費。 
 
本案是競委會首次與答辯人達成協議，並以同意方式處

理法律責任及採取補救方法，有關協議於早期達成，節省

了大量時間及費用。審裁處頒布了競委會與答辯人在共

同申請中尋求的命令。 
 
這亦是香港競爭法體系下首個源於企業成功申請寬待而

入稟的個案。 
 
競委會亦首次使用了違章通知書，處理同樣參與該合謀

行為的另一業務實體。該業務實體接受違章通知書，並承

諾加強其競爭合規計劃，因此在法律程序中沒有被列為

答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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